附件3

[bookmark: _GoBack]关于公开征求意见反馈结果的说明

为提升自治区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自治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建设发展水平，进一步规范命名管理工作，我厅起草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于2023年6月26日至7月5日公开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社会公众反馈的意见建议。

